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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参与网下新股申购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参与网下新股申购的概述 

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)持有西安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安银行”）股票 9,511 万股，为盘活资产，增加持有证

券的投资收益，计划以持有的西安银行股权的市值参与新股申购业务。申购新股

无需预先缴纳申购资金，待申购新股中签后履行资金交收义务。 

公司作为长期持有西安银行股票的股东，所获权益仅限于派发股票红利。参

与网下新股申购之后，可以盘活公司资产，增加投资收益。 

二、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

为保证公司规范合法参与新股申购，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

办法》、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》、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备案

管理细则》，严格按照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原则，形成相互牵制的控制机制；同

时公司应对证券市场走势和新股发行、上市情况进行密切跟踪、分析，严格控制

投资风险。具体如下：  

（一）投资风险 

新股申购属于证券投资，可能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发生损失，存在一定的

投资风险。 

（二）风险控制措施 

公司针对新股申购投资业务，专门成立决策小组，对证券投资的原则、范围、

权限、账户管理、资金管理、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、责任人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

定，能够有效防范证券投资风险。 

三、授权实施期限 

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2 年内有效。 

四、董事会审议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 



2020 年 3 月 27 日，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九届十二次会议审议通

过《公司关于参与网下新股申购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运用持有的西安银行股权的

市值进行新股申股，授权公司经理层负责具体的操作事宜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： 

（一）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审阅了公司《关

于参与网下新股申购的议案》及相关资料，查阅了新股发行的相关法规，认为公

司参与网下新股申购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证券资产的使用效率和证券投资收益，对

公司无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公司本次参与网下新股申购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，因此，我们同意公

司参与网下新股申购的决定。 

五、后续安排 

在董事会审批同意后，公司将根据监管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，经办

本次网下新股申购业务的具体事宜，并签署相关协议。 

六、对公司的影响 

申购新股无需预先缴纳申购资金，不存在大量占用资金情形，公司进行新股

申购，盘活了公司的证券资产，提高资产利用率和证券投资收益，对公司无不利

影响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

（二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31 日 


